法規研究委員會通知：
 8月7日邀請劉中昂正工程司說明“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

饋辦法”後，會員反應甚多執行疑義，此辦法已於9月4

日正式發布施行（但若有免計容積部份，因都市計劃法高

雄市施行細則，內政部尚未核定，尚無法源依據）公會意
再召開一次疑義說明會，故請各會員於9月16日前將問
題傳至公會整理後，於月底前召開，但若會員未反應問題
或少數問題，則併於9月19日建管研討會說明，請各會員
儘速提供。另法令內容請上
公會網站:http://www.kaa.org.tw/law_list.php
下載詳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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